附件12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。

评价年度：2020年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填报日期：2020年6月10日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该项目由三项经费组成，其中湛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验经费”150万元，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建设经费128.5万元，食用农产品快检经费95万元（该经费不属于民生实事中实现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两项内容支出范围）
1.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验经费”150万元概况：根据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2020年湛江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、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我所签订的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书》（编号抽检2020-25-01）及关于批复湛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2020年部门预算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该专项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仪器设备购置；二是实验用品及耗材和队伍建设；三是信息化建设、实验设施及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及保养；四是抽样及检验过程产生的相关费用。该专项资金共150万元，全部为市级财政专项资金。实施周期为2020年，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预期投入150万元，实际支付150万元。
     2.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建设经费128.5万元。该经费为年初预算“餐饮明厨亮灶经费”8.5万元，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经费20万元，“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索源系统建设”100万元三个项目组成。我局向市财政申请2020年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经费150万元，年初预算批复20万元。根据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完成十件民生实事中的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，我局向市财政提出申请，将上述三项经费调整为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经费，并获市政府及市财政批复。该项目2020完成拟定建设方案，支付前期项目设计费用，2021年完成市级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系统建设。预期投入128.5万元，实际当年完成前期项目设计费用3.93万元。
    3.农产品快检经费95万元，该经费不属于民生实事中的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支付范围。主要用于各县（区）局开展农产品快检及我局对农产品快检工作进行培训等费用开支。预期投入95万元，实际支付及分配95万元。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1.总体目标

目标1：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，完成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1800批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标2：人民群众的满足感不断增强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逐步提高，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。

目标3.2020年完成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系统项目设计，2021年完成市级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系统建设。

目标4.完成市级农产品快检工作培训工作，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农产品抽检工作。
2.阶段性目标。

目标1：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，完成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1800批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标2：人民群众的满足感不断增强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逐步提高，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。

目标3.2020年完成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系统项目设计。
目标4.完成市级农产品快检工作培训工作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本次绩效自评项目为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建设经费”，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验经费”及“农产品快检经费”三个项目，其中前两个项目为“实现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。”。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并组织项目实施，主管部门为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实施周期为2020-2021年度，三个项目金额共计373.5万元，2020年下达本年度财政资金248.93万元。其中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本级）14.33万元，湛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150万元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84.6万元。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（湛财绩[2021] 5号）要求，制定了《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做到分管业务领导负总责、亲自抓，细分了各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目标。抽调业务骨干组成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开展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实施工作。评价工作小组收集项目支出相关资料进行分析，形成评价结论。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（湛财绩[2021] 5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高度重视本次评价，组成由局领导，办公室组成的领导评价小组和工作小组，认真总结部门工作完成情况，对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，对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开展自评，自评得分100分，等级为优。
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。三个项目2020-2021年预期投入373.5万元，2020年实际到位248.93万元，其中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建设经费”3.93万元，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验经费”150万元及“农产品快检经费”95万元。
2.资金执行情况。2020年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建设经费”3.93万元，“市食品安全监督检验经费”150万元，市局“农产品快检经费”10.4万元，分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84.6万元。资金支出率100%。
3.资金管理情况。我局制定了《关于印发2020年湛江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等多项项目实施方案，明确了工作任务等相关事项，实际支出中严格按照本单位制的财务制度开支项目经费，所有经费不存在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虚列支出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。规范执行会计核算，按规定设专账核算，支出凭证规定，核算规范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湛江市实现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学校食堂的具体情况。

省对湛江市2020年食品检验量任务要求为不少于5批次每千人，即36660批次。我市提前2个月完成省任务要求,截止12月7日共完成食品检验45293批次，任务完成率123.55%，超额完成省任务要求。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
截至11月25日，我市已完成建设总数量1812家，完成率100%，实现全市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全覆盖,其中：赤坎区153家，霞山区178家，坡头区89家，麻章区119家，廉江市412家，吴川市237家，遂溪县241家，雷州市69家，徐闻县246家，经开区68家。

3.产品目标完成情况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⑴数量指标

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完成批次1800批次，实际完成批次1802批次。

⑵质量指标

食品安全抽检的抽检任务完成率为100%。

⑶时效指标

食品的抽检工作任务按期完成率为100%。完成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能监管系统前期设计工作。
3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（1）社会效益。

满足不断扩大的食品安全监督检验需要,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水平进一步提高，提升了人民的饮食安全感 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

完满完成食品每千人五批次抽检，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，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水平长期持续发挥作用。

主要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

主要经验

制定《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湛江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等工作方案，明确了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 工作步骤，并对实施该项工程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存在的问题

  一是年初预算批复资金不足以完成当年工作任务。二是农产品快检资金不属于实现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+互联网”100%覆盖，食品检验量达到每年每千人5批次项目范围。
改进意见

加强与市财政沟通，分清项目开支范围，争取足额资金开展工作。
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本次绩效自评，通过细化项目进一步掌握和明确各项绩效指标要求，加深理解实施项目意义、绩效管理必要性，为将来做好工作产生积极作用。本次绩效评价于6月30日前通过局门户网站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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